
           彰化縣立明倫國民中學       附件一 

學生攜帶行動電話(手機)申請書 

  

年     班 學生     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願意接受「學生及家長應配合事項」並攜帶門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行動電話

(手機)到校，若有違反前述事項或其他與行動電話(手機)相關規定者，願接受學校依

規定辦理之處分外，並撤銷該學年攜帶手機到校之許可，絕無異議。 

學  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學生家長（監護人）：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家長聯絡電話： 

行動：           住家：         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生教組長審查簽章：               

學務主任核准簽章：               

核准日期：           （自核准日起，始可攜帶，有效期間為該學年全年） 

審核同意後，由學務處影印本申請書，核發原申請人。 

 

※學生及家長應配合事項： 

  （一）未進行行動電話(手機)使用申請者且未事先告知導師及學務處人員者，發

現攜帶手機，一律依校規記過處分。 

   (二)經申請核可始可攜帶手機到校，在校期間未經導師及任課老師允許不得開機

使用行動電話(手機)。違規者，依校規記過處分。 

  （三）不得於在校期間內使用手機傳送或接收簡訊、使用各種通訊軟體及使用社

群軟體。違規者，依校規記過處分。 

  （四）學校調查行動電話(手機)違規等相關事宜時，學生及家長有義務配合調查。 

※違反規定之處理方式： 

違反以上規定者，由校方暫時保管手機，通知家長前來領取手機。並撤

銷該學生使用之申請許可資格，且於該學年內不得再提出申請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 


